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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促進香港與內地姊妹學校交流試辦計劃」 
交流報告書 

 
2015/16  學年 

 

學校名稱： 中華基督教會協和書院 姊妹學校名稱： 廣州市協和中學 締結日期： 2007 / 9 / 1 
 
第一部分：交流活動詳情 

 
項目 
編號 

交流項目名稱及內容 預期目標 評估結果 反思及跟進 

1. 校長及中高層教師到訪內地

姊妹學校交流 

8月29日至30日，朱啟榮校

長與馮華成副校長、王振達

助理校長、田婉珊助理校

長、課外活動主任陳淑端老

師及總務主任張穎鑫老師一

同到廣州協和中學，共商日

後兩校交流計劃。 

 參觀廣州市協和中學，認識廣州市協和中學的校

情 

 加強本校中高層教師與廣州市協和中學彼此認識

及了解 

 

 以面談為評估達成目

標程度的方法 

 已達成預期目標 

 

 可考慮邀請更多老師參

與 

 

2. 購置視像交流設備的費用 設置視像交流設備，以便隨時與姊妹學校管理人員及

教師交流，亦能方便學校舉行實時教學，進行共同備

課、相互觀課、評課、教材研究及課程研討等教學經

驗分享活動，促進專業發展及提升教學成效。 

 由於內地尚未設有相

關設備，未能配合使

用。此項目暫緩執

行。 

 可考慮其他可能性，如

網絡軟件應用 

本學年參加交流活動的總人次如下: 

學生：共＿＿0＿＿人次    

老師：共＿＿5＿＿人次 

校長：共＿＿1＿＿人次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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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(續 )  

第二部分：財政報告 
 
項目 
編號 交流項目 支出項目 費用 備註 

1. 校長及中高層教師到訪內地姊

妹學校交流 
交通費 $ 4 8 0 0   

2 .  校長及中高層教師到訪內地姊

妹學校交流 
住宿費 $ 1 8 7 7 . 5  

人民幣1 5 5 4元換算  

     

  總計  $ 6 , 6 7 7 . 5 5   

  津貼年度結餘  $ 1 1 3 , 3 2 2 . 4 5   

 
第三部分：資料修訂（如適用） 

 
 修訂內容 備註 

1 .    
 

 
第四部分：聲明 

茲證明— 
1. 本報告書已獲本校法團校董會／校董會批核； 
2. 所有支出項目已具備單據證明，並妥善存放本校； 
3. 所有開支均符合運用「促進香港與內地姊妹學校交流試辦計劃」津貼的準則和要求，以及教育局發出有關採購程序的通告及指引； 
4. 本校會在每學年完結後的規定期限內，向教育局呈交經審核的周年帳目報告，報告內會分項列出使用津貼的收支；及 
5. 以上提供的資料均屬真確，亦知悉教育局有權要求學校提供支出證明，作審核之用。 

 
 
 
 
 
 
 

校監簽署：   
 

校監姓名： 岑國欣教授 

日期： 2016 / 10 / 24 

學校 

印章 


